
必修課程抵免必修課程抵免必修課程抵免必修課程抵免（（（（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    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    
1.表列必修科目抵免(替代類)方式，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核辦法」之原則辦理，相關說明

簡述如下：

(1)異動科目之課程抵免(替代類)選擇，其優先序依序為：�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不

同而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但屬同一課程

群組者�符合規定之跨校課程。 

 (2)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多於原應修學分數：學分數全數認列。 

 (3)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少於原應修學分數：應由就讀系(所)指定補修科目補足 

 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替代類)。 

 (4)若所修科目性質相近但學分數與抵免科目(替代類)不同，得以兩科合替一個科目。 

2.依本校學則規定，同一課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若重複修習，其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亦

不得據以辦理課程之抵免。

3.學生如無法配合開課時間修習表列課程、表列課程未列出該課程或當年度未開課，則由系主任(院

長)依權責擇校內相關課程提供學生辦理抵免(替代類)，惟學生需於選課期間填寫「必修科目抵

免申請單(替代類)」，待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教育組)複核後辦理選課事宜。 

4.上述未盡之處依本校各學制系所停招後學生學籍暨修課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0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體育(興趣

選項) 

一/上 0/2 一般體育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0/2 

100/5/25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0/6/1校課程委員會 

100

入學 

(不

含) 

四

技 

體育(興趣

選項) 

一/下 0/2 一般體育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下 0/2 

100/5/25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0/6/1校課程委員會 

101 

102

入學 

四

技 
一般體育 

一上 

1/2 

(不列

入畢

業學

分) 

一般體育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0/2 

101/5/16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1/5/30校課程委員會 

101 

102

入學 

四

技 
一般體育 

一下 

1/2 

(不列

入畢

業學

分) 

一般體育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下 0/2 

101/5/16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1/5/30校課程委員會 

101 

102

入學 

四

技 

體育(選項 

課程) 

二上 

1/2 

(不列

入畢

業學

分) 

體育(選項 

課程) 

通識

教育

中心 

二上 0/2 

101/5/16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1/5/30校課程委員會 

101 

102

入學 

四

技 

體育(選項 

課程) 

二下 

1/2(

不列

入畢

業學

分) 

體育(選項 

課程) 

通識

教育

中心 

二下 0/2 

101/5/16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1/5/30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2

入學 

四

技 
軍訓(一) 

一/上

一/下 
0/2 

全民國防教

育與軍事訓

練-「國際情

勢」、「國防

政策」、「全

民國防」、

「防衛動

員」、「國防

科技」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一/下 
0/2 

102/3/7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

會 

102/3/18 校課程委員會 

 

102

入學 

四

技 
服務學習 

一/上 

一/下 
0/2 服務學習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一/下 
1/2 

102/5/2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102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大學理念 

一/上 2/2 

大學理念 

與人生哲學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2/5/2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註一.日間部 

1.重補修替代科目，即完成 

  替代。 

2.重補修替代科目後，不足 

  之學生應加選一門通識課 

  程抵免。 

 

註二.進修部 

1.重補修替代科目，即完成

替代。 

2.重補修替代科目後，須再加

選「思考方法」，方完成

替代。 

四

技 
人生哲學 

一/下 2/2 一/下 

102/5/2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2

入學 

四

技 
大學理念 

一/上 1/2 

大學理念 

與人生哲學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2/5/2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註一. 其中一科不及格及

兩科均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即

完成替代。 

四

技 
人生哲學 

一/下 1/2 一/下 2/2 

102/5/22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基礎英文

(一) 
一/上 2/3 

基礎英文

(一)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基礎英文

(二) 
一/下 2/3 

基礎英文

(二)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下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實用英文

(一) 
一/上 2/3 

實用英文

(一)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四

技 
實用英文

一/下 2/3 實用英文

通識

教育

一/下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前(不

含) 
(二) (二) 中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資訊科技與

生活 
一/上 2/2 

「科技與人

生」、「科技

與生態」、

「數位媒體

發展與生

活」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註一、以修課方式抵免： 

認列課程為：「科技與人

生」、「科技與生態」、「數位

媒體發展與生活」、「資訊倫

理與法律」、「資訊素養與倫

理」、「數位科技與生活」，

惟此認列重補修課程不得

與應修習之分類通識課程

(五大類須選修四大類)重

覆修習。 

1.一科不及格者： 

須選擇上述一門認列課程

重補修。 

2.二科不及格者： 

須選擇上述二門不同認列

課程重補修。 

 

註二、以證照方式抵免(仍需

選課)： 

(需校基庫可以認列之證

照，並由開設上述抵免課程

老師認證之) 

1.一科不及格者： 

通過 TQC 證照(Word、

Excel、Power Point)一張，

即可給予 70 分抵免。 

2.二科不及格者： 

通過 TQC 證照(Word、

Excel、Power Point)兩張，即

可給予各 70 分抵免。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實用資訊 

一/下 2/2 

「資訊倫理

與法律」、

「資訊素養

與倫理」、

「數位科技

與生活」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下 2/2 

103/4/17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3/4/30 校課程委員會 

103 

入學

前

(含) 

四

技 

一般體育 
一上 0/2 一般體育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一般體育 
一下 0/2 一般體育 

一下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102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大學理念 

一/上 2/2 

「育達與人

生」、「商業

倫理」、「情

緒管理與生

活」、「解析

現代生

活」、「人際

關係與溝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備註： 

惟此認列重補修課程不得與

應修習之分類通識課程(五

大類須選修四大類)重覆修 

習。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通」、「創造

性的積極思

維」 

102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人生哲學 
一/下 2/2 

歷史與思維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備註.  

1.一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即完成替

代。 

2.兩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後，不足學

分應加選一門通識課程抵

免。 

 
歷史通論 

二/上 2/2 一下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102

入學 

四

技 
大學理念 

一/上 2/2 

「育達與人

生」、「商業

倫理」、「情

緒管理與生

活」、「解析

現代生

活」、「人際

關係與溝

通」、「創造 

性的積極思

維」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備註. 

惟此認列重補修課程不得與

應修習之分類通識課程 (五

大類須選修四大類)重覆修 

習。 

102 

入學 

四

技 

人生哲學 
一/下 2/2 

歷史與思維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備註.  

1.一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即完成替

代。 

 

2.兩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後，不足學

分應加選一門通識分類課程

抵免。 

 

歷史通論 
二上 

二下 
2/2 一/下 

103

入學 

四

技 

大學理念 

與人生哲學 
一上 2/2 

歷史與思維 

通識

教育

中心 

一/上 

2/2 

104/4/29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 

104/5/13 校課程委員會 

備註.  

1.一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即完成替

代。 

 

2.兩科不及格者： 

重補修替代科目後，不足學

分應加選一門通識分類課程

抵免。 

 

歷史通論 
二上 

二下 
2/2 一下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3

入學

(含)

以前

適用 

四

技 

體育(選項

課程) 

103 學年 0

學分/2 小時 

102 學年 2

學分/2 小時 

二上 
0/2 

2/2 

健康管理

(生命教育) 

通識

中心 
 2/2 

1.104/4/29 103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2.104/5/13 1032 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 �自104 學年度起，大二體育 

必修改為選修，故103學年 

(含)以前入學之大二必修 

「體育(選項課程)」之替代 

課程為左方規定之分類通 

識。 

�通識替代課程不得重複計 

算，替代後不納入通識分類 

選修。 

二下 
0/2 

2/2 

運動健康與

人生(生命

教育) 

通識

中心 
 2/2 

二上 

二下 

 0/2 

 2/2 

「生命樂

活」領域之

分類通識課

程任選一

門，若 2 門

體育皆需重

補修，則任

選兩門。 

通識

中心 
 2/2 

1.106/6/30 分類通識課程委員 

會通過 

2.106/7/5 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 

員會通過 

3.106/8/23 1061 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基礎英文

(一) 
一上 2/2 

基礎英文表

達(一) 

通識

中心 
一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基礎英文

(二) 
一下 2/2 

基礎英文表

達(二) 

通識

中心 
一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實用英文

(一) 
二上 2/2 

職場英文表

達(一)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實用英文

(二) 
二下 2/2 

職場英文表

達(二) 

通識

中心 
二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中國語文表

達 
一上 2/2 

中文口語表

達 

通識

中心 
一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應用文 

一下 2/2 
中文閱讀與

寫作 

通識

中心 
一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4、

105

入學 

四

技 
歷史與思維 

一下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註一： 

新時代公民素養僅能擇一替

代 

註二： 

若新時代公民素養已替代，

則修習分類通識中的社會科

學領域課程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民主憲政與

國家發展 

二上/

二下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6/6/30 分類通識課程委員會 

106/7/5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106/8/23 校課程委員會 

註一： 

新時代公民素養僅能擇一替

代 

註二： 

若新時代公民素養已替代，

則修習分類通識中的社會科

學領域課程 

註三： 

惟此認列之重補修課程不得

與修習之分類通識課程(四

大領域)、校定必修通識課程

重複修習。 

註四： 

除前述課程外可修習一下替

代方案： 

1.社會科學領域(擇一門 2 學

分之課程替代) 

2.人文藝術領域(擇一門 2 學

分之課程替代) 

【以上皆不可修習重複課名

之課程】 

3.前方案修習之通識課程不

納入分類通識學分數計算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大學理念與

人生哲學 
一下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6/6/30 分類通識課程委員會 

106/7/5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106/8/23 校課程委員會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歷史通論 

二上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6/6/30 分類通識課程委員會 

106/7/5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106/8/23 校課程委員會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基礎英文

(一) 
一上 2/2 

基礎英文表

達(一) 

通識

中心 
一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基礎英文

(二) 
一下 2/2 

基礎英文表

達(二) 

通識

中心 
一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實用英文

(一) 
二上 2/2 

職場英文表

達(一)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實用英文

(二) 
二下 2/2 

職場英文表

達(二) 

通識

中心 
二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中國語文表

達 
一上 2/2 

中文口語表

達 

通識

中心 
一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委 

員會通過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應用文 
一下 2/2 

中文閱讀與

寫作 

通識

中心 
一下 2/2 

1.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2.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 

委員會通過 

 

103- 

105

入學 

四

技 

進 

大學理念與

人生哲學 
一上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通過 

106/6/30 分類通識課程委員會 

106/7/5 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 

106/8/23 校課程委員會 

註一： 

新時代公民素養僅能擇一替

代 

註二： 

若新時代公民素養已替代，

則修習分類通識中的社會科

學領域課程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歷史通論 
二下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註三： 

惟此認列之重補修課程不得

與修習之分類通識課程(四

大領域)、校定必修通識課程

重複修習。

註四： 

除前述課程外可修習一下替

代方案： 

1.社會科學領域(擇一門 2 學

分之課程替代) 

2.人文藝術領域(擇一門 2 學

分之課程替代) 

【以上皆不可修習重複課名

之課程】 

3.前方案修習之通識課程不

納入分類通識學分數計算 

105

入學

(含)

前 

四

技 

進 

民主憲政與

國家發展 
二上 2/2 

新時代公民

素養 

通識

中心 
二上 2/2 

103- 

105

入學 

四

技 

進 

思考方法 
一下 2/2 

服務學習與

職場倫理 

通識

中心 
一下 2/2 

106/5/18 1052 第 1 次通識課 

程委員會通過 

106/5/31 1052 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通過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進

) 

資訊科技與

生活 
一/上 2/2 

「資訊生活

應用」、「資

訊倫理與法

規」、 

資管

系 
一下 2/2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107.03.21)通過 

106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7.06.13) 

替代課程不得重覆認列 

103

入學

前(不

含) 

四

技 

(進

) 

實用資訊 
一/上 2/2 

「資訊生活

應用」、「資

訊倫理與法

規」、 

資管

系 
一下 2/2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107.03.21)通過 

106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7.06.13) 

替代課程不得重覆認列 

106

入學

前

(含) 

四

技 

分類通識 

「社會科學

領域」課程 

一/上 

一/下 
2/2 

人文社會學

院所開授

之：「實用越

南語」、「實

用印尼

語」、「東南

亞政府與政

治」等三門

科目任選一

門，得抵免

(替代)分類

通識中「社

會科學領

域」2 學分。 

人社

學院 
一下 2/2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中心

課程委員會議(107.03.21)通過 

106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

委員會通過(107.06.13) 

替代課程不得重覆認列 

102

入學

(含)

以前 

四

技

日 

進 

資訊科技與

生活 
一上 2/2 

邏輯思考與

運算 

人文

學院 

觀餐

學院 

行銷

系 

一上 2/2 

107/10/9 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

過 

107/10/12 107 學年第 1 學期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 

替代課程不得重複認列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原應修科目

原應修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7

入學

(含)

以前 

四

技

進

、二

技

進 

實用資訊 
一下 2/2 網路行銷 

資管

系 
四上 2/2 

108/1/14 

1071 第 3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 

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替代課程不得重複認列 

行銷

系 
一下 3/3 

107

入學

(含)

以前 

四

技

日 

分類通識包

含人文藝

術,社會科

學,生命樂

活及自然應

用等四大領

域,在畢業

前修習四大

領域,每領

域選修一門

課程 2 學分 

一上 

人文社會學

院所開授

之：「越南語

進階一」、

「印尼語進

階一」、「東

南亞社會發

展趨勢」、

「基礎越南

語」、「基礎

印尼語」、

「東南亞文

化概論」等

六門科目，

得抵免(替

代)分類通

識中「社會

科學領域」2

學分。 

人文

學院 
一下 2/2 

108/3/5 

1072 第 1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 

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員會 

替代課程不得重複認列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課程抵免課程抵免課程抵免課程抵免((((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        觀光餐旅觀光餐旅觀光餐旅觀光餐旅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1.本院必修課程之抵免科目(替代類)原則如下：

(1)本院所屬各系相關之選修課程科目。

(2)外系(含外院各系通識中心等)相關之課程科目。

(3)校外相關之課程科目。

2.表列必修科目抵免(替代類)方式，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核辦法」之原則辦理，相關說明

簡述如下：

(1)異動科目之課程抵免(替代類)選擇，其優先序依序為：�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不

同而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但屬同一課程

群組者�符合規定之跨校課程。 

 (2)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多於原應修學分數：學分數全數認列。 

 (3)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少於原應修學分數：應由就讀系(所)指定補修科目補足 

 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替代類)。 

 (4)若所修科目性質相近但學分數與抵免科目(替代類)不同，得以兩科合替一個科目。 

3.依本校學則規定，同一課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若重複修習，其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亦

不得據以辦理課程之抵免。

4.學生如無法配合開課時間修習表列課程、表列課程未列出該課程或當年度未開課，則由院長依權

責擇校內相關課程提供學生辦理抵免(替代類)，惟學生需於選課期間填寫「必修科目抵免申請

單(替代類)」，待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教育組)複核後辦理選課事宜。 

5.上述未盡之處依本校各學制系所停招後學生學籍暨修課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適 用

適 用適 用

適 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制

學制學制

學制

原 應 修

原 應 修原 應 修

原 應 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抵免

抵免抵免

抵免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開課系

開課系開課系

開課系

所

所所

所

年 級

年 級年 級

年 級 /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 分

學 分學 分

學 分 /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2 

- 

104 

四技

日進

職 

產業 

分析 

一/上 

一/下 

二/上 

三/下 

2/2 

3/3 

創新創業 
本院 

各系 
 2/2 

1.105/05/20休創學院 104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 

2.105/6/1 104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 

課程委員會 

1. 適 用 休 運

系、餐旅系、

多遊系和時尚

系。 

2.休管系只需

修創新創業，

方完成替代。

(休管系產業分

析課程 2學分) 

修習學生所屬系

所開設之任 1 門

選修課程 

本系  2/2 

102 

- 

104 

四技

日進

職 

創意 

原理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3/3 

創意美學 
本院各

系 
2/2 

1.105/05/20休創學院 104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 

2.105/6/1 104學年第 2學期第 2次 

課程委員會 

適用休管系、

休運系、餐旅

系、多遊系和

時尚系 
修習學生所屬系

所開設之任 1 門

選修課程 

本系 2/2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課程抵免課程抵免課程抵免課程抵免（（（（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替代類））））    
系系系系（（（（所所所所）、）、）、）、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中心名稱：：：：    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休閒運動管理系    
1.表列必修科目抵免(替代類)方式，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審核辦法」之原則辦理，相關說明

簡述如下：

(1)異動科目之課程抵免(替代類)選擇，其優先序依序為：�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不

同而內容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科目名稱、內容不同，但屬同一課程

群組者�符合規定之跨校課程。 

 (2)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多於原應修學分數：學分數全數認列。 

 (3)若抵免課程(替代類)學分數少於原應修學分數：應由就讀系(所)指定補修科目補足 

 所差學分，若所差學分無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替代類)。 

 (4)若所修科目性質相近但學分數與抵免科目(替代類)不同，得以兩科合替一個科目。 

2.依本校學則規定，同一課程科目不得重複修習；若重複修習，其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亦

不得據以辦理課程之抵免。

3.學生如無法配合開課時間修習表列課程、表列課程未列出該課程或當年度未開課，則由系主主任

(院長)依權責擇校內相關課程提供學生辦理抵免(替代類)，惟學生需於選課期間填寫「必修科

目抵免申請單(替代類)」，待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進修教育組)複核後辦理選課事宜。 

4.上述未盡之處依本校各學制系所停招後學生學籍暨修課處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所有入

學年度 

四

技 
游泳(一) 

一/上 2/2 

休閒運動體

驗－高爾夫

(一) 

休運 

一/上 

三/上 
2/2 

97/12/10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12/24校課程委員會 

本系術科必修課程學生因故

無法修習，選定替代課程以

供學生修習。 

所有入

學年度 

四

技 
游泳(二) 

一/下 2/2 
休閒運動體

驗－自由車 

休運 一/上 2/2 
97/12/10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12/24校課程委員會 

本系術科必修課程學生因故

無法修習，選定替代課程以

供學生修習。

所有入

學年度 

四

技 

高低衝擊

有氧(一) 

一/上 2/2 
樂活養生體

驗－太極 

休運 三/下 2/2 
97/12/10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12/24校課程委員會 

本系術科必修課程學生因故

無法修習，選定替代課程以

供學生修習。 

所有入

學年度 

四

技 

高低衝擊

有氧(二) 

一/下 2/2 

樂活養生體

驗－養生運

動 

休運 四/上 2/2 
97/12/10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12/24校課程委員會 

◎本系術科必修課程學生因

故無法修習，選定替代課程

以供學生修習。 

◎「樂活養生體驗－養生運

動」原課名為「樂活養生體

驗－東方養生術」，於 102

學年第 2 學期經校院系課

程委員會通過更改課名。 

96 
四

技 
有氧舞蹈 

二/上 1/2 
高低衝擊有

氧(一) 

休運 二/上 2/2 
97/5/29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校課程委員會 

96 
四

技 
羽球 

二/下 1/2 體育(羽球) 

通識

中心 

二/上 

二/下 
0/2 

97/5/29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校課程委員會 

96 
四

技 
籃球 

二/下 1/2 體育(籃球) 

通識

中心 

二/上 

二/下 
0/2 

97/5/29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校課程委員會 

95~96 
四

技 
陸上競技 

一/上 1/2 
樂活養生體

驗—健走 

休運 二/上 2/2 
97/5/29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95~96 
四

技 
排球 

一/上 1/2 

休閒運動體

驗—高爾夫

(一) 

休運 

一/上 

三/上 
2/2 

97/5/29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 校課程委員會 
 

95~96 
四

技 
會計學 

一/下 2/2 會計學 

其他

系院 

 2/2 
97/5/29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 校課程委員會 

替代科目：修習其他系院至

少 2 學分 2 小時之會計學課

程 

95~96 
四

技 

健身訓練

法 
一/下 1/2 

健身運動指

導法 
休運 二/下 2/2 

97/5/29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 校課程委員會 
 

95~96 
四

技 

活動企劃

與設計 
三/上 3/3 

休閒規劃與

設計 
休運 三/上 3/3 

97/5/29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7/6/11 校課程委員會 
 

95~96

入學 

四

技 
法學緒論 

一/下 2/2 
運動法學概

論 
休運 三/下 2/2 

98/12/9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99/3/29 經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99/4/14 校課程委員會 

96~101

入學 

四

技 
統計學 

一/上 3/3 

基礎統計學 
企管 1-2 3/3 

102/5/2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2/5/21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商用統計學 
企管 1-2 3/3 

應用統計學 
行銷 1-2 3/3 

社會統計學 
社工 1-2 3/3 

社會統計實

務 
社工 1-2 3/3 

統計學(II) 
財務 1-2 3/3 

統計學(II) 
商務 1-2 3/3 

統計學(I) 
財經

學院 

1-2 3/3 

統計學 
經管

學院 

1-2 3/3 

96~101

入學 

四

技 
管理學 

一/下 3/3 

管理學 
休運 一/下 2/2 

102/5/2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2/5/21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替代科目：修習「管理學」2 

學分及系上和管理相關之選

修，例如：運動賽會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運動場館規

劃與管理、俱樂部經營管

理、文化與節慶活動管理、

高爾夫球場管理實務、運動

中心管理實務等 

管理相關選

修課程 
休運  2/2 

99 學年

入學及

101 學

年度、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休閒運動

概論 

一/上 3/3 

產業分析 

休運 一/上 3/3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10/1 103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 

104/1/30 休運 1031 第 2 次系課程

委員會 

104/4/21 1032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

會 

 

99 學年

入學及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運動生理

學 

二/上 3/3 
人體解剖生

理學 

休運 一/下 3/3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10/1 103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99 學年入學學生及 102

學年度延修生 

99 學年

入學及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運動心理

學 

二/下 3/3 心理學 

人文

學院 

一/上 

一/下 
3/3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10/1 103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99 學年入學學生及 102

學年度延修生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99 學年

入學及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高低衝擊

有氧（二） 

二/上 2/2 

樂活養生體

驗－養生運

動 

休運 四/上 2/2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10/1 103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99 學年入學學生及

102 學年度延修生 

◎「樂活養生體驗－養生運

動」原課名為「樂活養生體

驗－東方養生術」，於 102 學

年第 2 學期經校院系課程委

員會通過更改課名。 

99 學年

入學及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運動法學

概論 

三/上 2/2 
休閒事業法

律概論 

休管 三/上 2/2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3/10/1 103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

校課程委員會 

適用 99 學年入學學生及 102

學年度延修生 

103(含)

以前 

四

技

日 

游泳(一) 

一上 2/2 

休閒運動體

驗-高爾夫

(一) 

休運

系 

一上 

一下 
2/2 

104/5/26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 

104/6/5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4/6/8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會(延續性會議) 

104/6/8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會(延續性會議) 

水上救生技

能(一) 

休運

系 
一上 2/2 

103(含)

以前 

四

技

日 

游泳(二) 

一下 2/2 
休閒運動體

驗-自由車 

休運

系 
一上 2/2 

104/5/26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 

104/6/5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4/6/8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會(延續性會議) 

96~100

入學 

四

技 
動作學習 

二/下 2/2 

運動指導技

巧 
休運 三/上 2/2 

104/5/26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系課程委員會 

104/6/5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104/6/8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會(延續性會議) 

休憩治療導

論 
休運 四/下 2/2 

96~101 

入學 

四

技 
管理學 

一/下 3/3 

管理學 

管理學概要 

(二擇一) 

休運 

社工 

一/下 

一/下 

2/2 

2/2 

1.前次通過之會議時間如下：

102/5/2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2/5/21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102/6/5 校課程委員會 

2.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3.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

課程委員會 

1.原替代科目之一為本系

「管理學」，為考量本學年度

轉學(系)生能順利畢業，且

社工系之「管理學概要」

內涵與本系相符合，故擬

增列社工系之「管理學概

要」為替代課程。 

2.管理學或管理學概要(二擇

一)2 學分+管理相關選修課

程 2 學分=4 學分 

管理相關選 

修課程 
休運 四/下 2/2 

99~101

學年入

學及

102 學

年延修

生 

四

技 

休閒運動

概論 
一/上 3/3 

休閒運動產

業概論(105

新增) 

休運 一/上 2/2 

1..前次通過之會議時間如下： 

102/6/25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3/9/23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103/10/1 校課程委員會 

104/1/3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4/4/21 院課程委員會 

2.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3.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

課程委員會 

1.原替代課程「產業分析」，

於 105 學年度入學學生課程

規劃表中將刪除，故另訂替

代課程。 

2.休閒運動產業概論 (2 學

分)+文化與節慶活動管理或

運動中心管理實務(二擇一)2

學分=4 學分 

 

文化與節慶

活動管理 

運動中心管

理實務 

(二擇一) 

休運 

 

休運 

三/下 

 

三/下 

2/2 

2/2 

102~ 

104 入

學 

四

技 
產業分析 

一/上 3/3 

休閒運動產

業概論(105

新增) 

休運 一/上 2/2 

1.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2.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3.105/3/25 1042 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 

休閒運動產業概論(2 學分)+

文化與節慶活動管理或運動

中心管理實務(二擇一)2 學

分=4 學分 

 

文化與節慶

活動管理 

運動中心管

休運 

 

休運 

三/下 

 

三/下 

2/2 

2/2 

1.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2.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理實務 

(二擇一) 

課程委員會 

102~ 

104 入

學 

四

技 
創意原理 

一/上 3/3 

創意活動帶

領+專案企

劃與創新

(應用) 

社工 

通識 

三/下 

一/上 

2/2 

2/2 
1.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2.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

課程委員會 

創意活動帶領(2 學分)+專案

企劃與創新(應用)(2 學分)=4

學分 

或 

創意與專利管理 3 學分 

上述課程二擇一 

創意與專利

管理 
資管 三/下 3/3 

102~ 

104 入

學 

四

技 

運動心理

學 
二下 3/3 

心理學 

管理心理學 

社會心理學 

人社 

行銷 

社工 

一/上 

二/上 

二/上 

3/3 

3/3 

3/3 

1.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2.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

課程委員會 

三門課程擇一修課。 

運動心理學

+休憩治療

導論 

休運 
二/下 

四/下 

2/2 

2/2 

運動心理學+休憩治療導論

共計 4 學分 

102~ 

104 入

學 

四

技 

運動財務

管理 
三上 3/3 

經濟學(一) 
行銷 一/上 3/3 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課 

程委員會 

 
運動經濟學

+俱樂部經

營管理 

休運 

休運 

四/上 

三/上 

2/2 

2/2 

102~ 

104 入

學 

四

技 
統計學 

三/下 2/2 
資料處理與

分析 
休運 二/上 2/2 

105/3/10 休運系課程委員會 

105/3/17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會 

105/3/25 1042 學期第 1 次校課 

程委員會 

 

104(含)

以前 

四

技 

校外實習

(二) 
4/上 4/0 

校外實習 
休運 4/上 4/0 

105/4/20 休運系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105/5/20 休閒創意學院 104 學

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 

105/6/1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 

全學期校外

實習(一) 
休運 4/上 10/0 

若以此課程替代，多餘之 6

學分可列計於實習選修學分

中，但仍以採計實習選修最

多 8 學分為上限。 

全學期校外

實習(二) 
休運 4/下 10/0 

若以此課程替代，多餘之 6

學分可列計於實習選修學分

中，但仍以採計實習選修最

多 8 學分為上限。 

103(含)

以前 

四

技 
游泳(一) 1/上 2/2 

「休閒運動

體驗」類或

「水域活動

體驗」類課

程任選一門 

休運  

105/4/20 休運系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105/5/20 休閒創意學院 104 學

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 

105/6/1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 

1.原替代科目之一為「休閒

運動體驗－高爾夫(一)」，

但因本系 105 學年課程規

劃表之體驗課程調整，為

免影響同學畢業，故擬修

訂替代課程為由「休閒運

動體驗」類或「水域活動

體驗」類課程任選一門替

代。 

2.前次通過之會議時間如

下： 

104/5/26 休運系課程委員

會 

104/6/5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會 

104/6/8 校課程委員會 

水上救生技

能(一) 
休運 1/上 2/2 

103(含)

以前 

四

技 
游泳(二) 1/下 2/2 

「休閒運動

體驗」類或

「水域活動

體驗」類課

程任選一門 

休運  

105/4/20 休運系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 

105/5/20 休閒創意學院 104 學

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會議 

105/6/1 104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會議 

1.原替代科目之一為「休閒

運動體驗－自由車」，但因

本系 105 學年課程規劃表

之體驗課程調整，為免影

響同學畢業，故擬修訂替

代課程為由「休閒運動體

驗」類或「水域活動體驗」

類課程任選一門替代。 

2.前次通過之會議時間如

下： 

104/5/26 休運系課程委員

會 

104/6/5 休創學院課程委員

水上救生技

能(二) 
休運 1/下 2/2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會 

104/6/8 校課程委員會 

103(含)

以前 

四

技 

高低衝擊

有氧(一) 
1/上 2/0 

「休閒運動

體驗」類、

「水域活動

體驗」類、

「樂活養生

體驗」類課

程任選一門 

休運  2/2 

1.106/2/13 休運系 1052 第 1 次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6/2/16 休創學院 1052 第 1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6/5/31 1052 第 2 次校課程

委員會 

原替代科目為「樂活養生體

驗－太極」，但因本系之體驗

課程調整，為免影響同學畢

業，故擬修訂替代課程為由

「休閒運動體驗」類、「水域

活動體驗」類、「樂活養生體

驗」類課程任選一門替代。 

101~ 

104 入

學 

四

技 

休閒規劃

與設計 
三上 3/3 

休閒規劃與

設計另加修

本系任一門

選修課程 

休運 
2/2 

2/2 

1.107/6/4 休運系 1062 第 2 次系

課程會議通過 

2.107/6/12 休創學院 1062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6/13 1062 第 2 次校課程

委會 

調整為選修，並由 3 學分變

更為 2 學分。 

休閒活動規

劃與設計 
休管 

二下 3/3 

101~ 

104 入

學 

四

技 

服務業管

理 
三/下 3/3 

服務業管理 休運 
二下 3/3 1.107/6/4 休運系 1062 第 2 次系

課程會議通過 

2.107/6/12 休創學院 1062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6/13 1062 第 2 次校課程

委會 

1.替代科目擇一替代，不得

重複修習 

2.原課程調整為選修 

 

管理相關之

選修課程任

兩門 

休運  
2/2 

2/2 

105~ 

106 入

學 

四

技 

戶外活動

管理概論 
一上 2/2 

戶外活動管

理概論 
休運 一上 2/2 

1.107/6/4 休運系 1062 第 2 次系

課程會議通過 

2.107/6/12 休創學院 1062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6/13 1062 第 2 次校課程

委會 

1.替代科目擇一替代，不得

重複修習 

2.原課程調整為選修 

 

戶外活動遊

程管理 
休運 三下 3/3 

戶外教育概

論 
休管 一下 3/3 

100~ 

106 入

學 

四

技 

運動法學

概論 
二上 2/2 

運動法學概

論 
休運 二上 2/2 

1.107/6/4 休運系 1062 第 2 次系

課程會議通過 

2.107/6/12 休創學院 1062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6/13 1062 第 2 次校課程

委會 

1.替代科目擇一替代，不得

重複修習 

2.原課程調整為選修 法律與生活

(社會) 
通識  2/2 

法律與立法

(社會) 
通識 2/2 

商業倫理與

法律 
行銷 3/3 

1.108/11/21 休運系 1081 第 1 次

系課程委員會 

2.108/12/18 觀餐學院 1081 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 

3.108/12/18 1081 第 2 次校課程

委員 

社會政策與

社會立法 
社工 3/3 

105~ 

106 入

學 

四

技 

資料處理

與分析 
二下 2/2 

邏輯思考與

運算 

休創

學院 
一上 2/2 

1.107/6/4 休運系 1062 第 2 次系

課程會議通過 

2.107/6/12 休創學院 1062 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6/13 1062 第 2 次校課程

委會 

1.替代科目擇一替代，不得

重複修習 

2.原課程刪除 

95-104

入學 

四

技 

體驗課程

(含樂活

養生體驗

類、休閒

運動體驗

類、水域

活動體驗

類等課

程，最少

應修 8學

分) 

各學

期 

每門

2/2 

核心肌群訓

練與指導 
休運 

二上 2/2 

1.107/10/3 休運系 1071 第 1 次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7/10/9 休創學院 1071 第 1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7/10/12 1071 第 1 次校課程

委會 
「核心肌群訓練與指

導」、「經絡穴位與指壓學」

等2門實作類課程可列入

體驗課程學分計算。 
經絡穴位與

指壓學 
休運 

三上 3/3 

107 學

四 人體解剖

一下 3/3 人體解剖學 休運

一下 4/4 1.108/1/17 休運系 1071 第 3 次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年(含)

以前 
技

日

間

部 

生理學 (2 學分)另

加修系上任

一門未修習

過之選修課

程 2 學分 

系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8/1/23 休創學院 1071 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

會 

107 學

年(含)

以前 

四

技

日

間

部 

運動生理

學 
二上 3/3 

運動生理學

(2 學分) 另

加修系上任

一門未修習

過之選修課

程 2 學分 

休運

系 
二上 4/4 

1.108/1/17 休運系 1071 第 3 次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8/1/23 休創學院 1071 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

會 

107 學

年(含)

以前 

四

技

日

間

部 

健身運動

指導法 
二下 2/2 

健身運動指

導法 

休運

系 
二下 3/3 

1.108/1/17 休運系 1071 第 3 次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8/1/23 休創學院 1071 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

會 

104 學

年(含)

以前 

四

技

日

間

部 

校外實習

(一) 
三上 4/320 

1.專業實習 

 

2.校外實習

與實務專題

一 

3.校外實習

與實務專題

二 

4.校外實習

與實務專題

三 

5.校外實習

與實務專題

四 

6.校內實習

(一) 

7.校內實習

(二) 

應英 

 

 

行銷 

 

 

 

 

行銷 

 

 

 

 

行銷 

 

 

 

行銷 

 

 

 

休管 

 

 

 

 

休管 

 

 

 

 

 

四上 

 

 

三下 

 

 

四上 

 

 

 

 

四下 

 

 

 

四上 

 

 

 

四上 

 

 

 

 

四下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4/320 

4/320 

1.108/1/17 休運系 1071 第 3 次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08/1/23 休創學院 1071 第 3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3.108/3/6 1072 第 1 次校課程委

會 

4.109/2/25 休運系 1082 第 1 次

課程委員會 

5.109/3/4 觀餐學院 1082 第 1

次院課程會議 

6.109/3/11 1082 第 1 次校課程

委員會 

 

104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

規定除校外實習(二)4學分為

必修外，另需再選修4學分，

共計8學分實習課程方可畢

業，故增加前述外系實習課

程，可列為本系實習替代課

程，以利學生修足8學分實習

課程。 

校外實習

(二) 
四上 4/320 

實習(一) 
三上 2/160 

實習(二) 
三下 2/160 

實習(三) 
四上 2/160 

實習(四) 
四下 2/160 

106 

入學 

四

技 

日 

校外實習

(一) 

4/上 
10/ 

750 

校外實習

(一) 

休運 4/上 9/720 
1.110/5/19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10/5/27 休創學院課程會議

通過 

3.110/6/2 1092 第 2 次校課程委

會 

110 學年度修習者以校外實

習(一) 9 學分+產業實習報告

寫作(一) 1 學分，共計 10 學

分替代； 

111 學年度起則以校外實習

(一) 9 學分+健康評估與運動

處方 2 學分(或 3 學分)，共計

11(或 12)學分替代。 

產業實習報

告寫作(一) 

休運 4/上 1/1 

健康評估與

運動處方 

休運 3/上 
2/2 

3/3 



適用

適用適用

適用

學生

學生學生

學生

學

學學

學

制

制制

制 

原應修

原應修原應修

原應修

科目

科目科目

科目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替代科目

替代科目

開課

開課開課

開課

系所

系所系所

系所

年級

年級年級

年級/

學期

學期學期

學期

學分

學分學分

學分/

時數

時數時數

時數

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通過之會議

通過之會議 備註

備註備註

備註

106 

入學 

四

技

日 

校外實習

(二) 

4/下 
10/ 

750 

校外實習

(二) 

休運 4/下 9/720 
1.110/5/19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10/5/27 休創學院課程會議

通過 

3.110/6/2 1092 第 2 次校課程委

會 

110 學年度修習者以校外實

習 (二)9 學分+產業實習報

告寫作 (二)1 學分，共計 10

學分替代； 

111學年度起則以校外實習 

(二)9學分+健康評估與運動

處方2學分(或3學分)，共計

11(或12)學分替代。 

產業實習報

告寫作(二) 

休運 4/下 1/1 

健康評估與

運動處方 

休運 3/上 
2/2 

3/3 

107 

入學 

四

技 

日 

產業實習

報告寫作

(一)

4/上 1/1 

健康評估與

運動處方 

休運 3/上 
2/2 

3/3 

1.110/5/19 系課程會議通過 

2.110/5/27 休創學院課程會議

通過 

3.110/6/2 1092 第 2 次校課程委

會 

「健康評估與運動處方」課

程於107學年(含)以前入學學

生課程規劃表為3學分，108

學年起入學學生課程規劃表

修定為2學分。 

產業實習

報告寫作

(二) 

4/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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